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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中山市检察机关决算 

基本情况说明 

 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 

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领导全市检察

机关的各项工作，接受上级检察院的领导，对市人大及其常

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，接受其监督，执行其决议。中山市第

一、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是市人民检

察院的派出机构，在市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依法履行法律监

督职能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 

1、市检察院有 20 个内设机构，1 个直属机构，核定编

制 207 人（政法专项编制 167 人、工勤编制 21 人、雇员编

制 19 人）。截至 2015 年底，市检察院在职人员 167 人（其

中专项编制 151 人、工勤编制 16 人）；离退休 26 人（其中

离休人员 2 人，退休人员 24 人）；雇员 19 人。 

2、第一市区院内设 15 个科室，1 个直属机构。编制数

166 名，其中行政编制 136  名，工勤人员 8 人，政府雇员

编制 22 名；截至 2015 年底在职人员 144 名，其中行政编制

114 名，工勤人员 8人，政府雇员 22 名。 

3、第二市区院内设 15 个科室，1 个直属机构。编制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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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 名，其中行政编制 120  名，政府雇员编制 30 名；截至

2015 年年底，在职人员 126 名，其中行政编制 101 名，政府

雇员 24 名。 

（三）2015 年工作安排 

2015 年，全市检察机关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

全会、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及市委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强化法律

监督，深化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，持续推进司法能力建设和

作风建设，为我市全面深化改革、为法治中山建设提供有力

保障。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： 

①是更加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检

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，主动适应我市深化改革和经济

发展新常态，切实找准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，

为我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。 

②是更加积极参与平安中山建设。认真抓好平安中山建

设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，坚持把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追求，以

人民群众平安需求为导向，充分履行批捕、起诉职能，依法

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，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。结合办案认

真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和检察环节的各项维护稳定工作。 

③是更加深入推进职务犯罪惩防工作。进一步加强查办

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，加大办案力度，深化预防工作。继续

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、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

项工作，部署开展打击行贿犯罪、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

两个专项行动。同时，结合执法办案，推动预防工作深入开

展，大力加强法治宣传和法治文化建设，从源头上遏制和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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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职务犯罪发生。 

④是更加有力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。进一步加大刑

事、民事、行政诉讼监督力度，强化对侦查强制措施和基层

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。探索开展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纠正

和提起公益诉讼工作。进一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，健全冤假

错案防范、纠正和问责机制。 

⑤是更加自觉接受人大、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认真

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报

告的审议意见，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及社

会各界监督，规范司法行为，坚持严格司法，维护司法公正，

提高司法公信力。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，不断创新公开的方

式方法，加强检察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 

⑥是更加全面强化检察机关自身建设。进一步加强思想

政治教育和队伍纪律作风建设，深入开展“增强党性、严守纪

律、廉洁从政”专题教育活动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巩固和发展党

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。认真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

整治行动，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行使。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

制，建立完善检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记录、通报和责任

追究制度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不断提升公正司法的能力和

水平。 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 

全市检察机关 2015 年收入决算 14275.15 万元，其中： 

1、市检察院 2015 年收入决算 6686.54 万元，其中：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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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拨款收入 6627.27 万元，其他收入 59.27 万元。相比 2014

年增长 12.78%，主要由于基本支出中的人员经费增加。 

    2、第一市区院 2015 年收入 4049.06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

款支出 4042.57 万元，其他收入 6.49 万元。相比 2014 年增

长 18.48%，主要由于基本支出中的人员经费增加。 

3、第二市区院 2015 年收入决算 3539.55 万元，其中财

政拨款支出 3519.55 万元，其他收入 20 万元。相比 2014 年

增长 23%，主要是由于人员经费增加、新增“房屋维修基金”

所致。 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 

全市检察机关 2015 年支出决算 14275.15 万元，其中： 

    1、市检察院 2015 年支出决算 6686.54 万元，其中：财

政拨款支出 6627.27 万元。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

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。基本支出 3178.8 万元，占总支出

预算的 90%。项目支出 360.75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 10%。

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 5602.27 万元，

占 83.78%；项目支出决算 1084.27 万元,占 16.22%。 

   2、第一市区院 2015 年支出决算 4049.06 万元。其中，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042.57 万元，其他拔款支出

6.49 万元。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为基本支出和

项目支出。基本支出 3695.95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 91.28%。

项目支出 353.11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 8.7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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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第二市区院 2015 年支出决算 3539.55 万元。其中，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519.55 万元，其他拔款支出 20

万元。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

支出。基本支出 3178.8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 90%。项目支

出 360.75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 10%。 

四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

（一）、关于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 

全市检察机关 2015 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 227.01 万

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46.99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3.07

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市检察院： 

2015 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 114.24 万元，比

年初预算减少 85.76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1.26 万元，

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①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为 5.42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

增加 5.42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5.42 万元，主要用于本

年度参加省检察院组织的因公出国培训 1人次的费用。 

    ②、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84.88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

29.12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5.93 万元，主要由于报废了

3辆公务车，公务车运行费减少；公务车保有量 35 辆，全年

运行费支出 84.88 万元。 

③、公务接待费支出 23.94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 1.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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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0.15 万元；2015 年国内接待批次

145 次，1211 人，费用减少主要由于厉行节约以及公务接待

次数的减少。 

    （2）第一市区院： 

2015 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共支出 46.30 万元，比年

初预算减少 49.7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1.01 万元，减

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车改未能按预算计划更新购置所致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①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元,与 2014 年持平； 

    ②、公车零购置，比年初预算减少 36 万元，比上年减

少 15.5 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支出 40.56 万元，比年初

预算减少 4.44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0.81 万元，主要原

因是 14 年更新购置车辆 1台，车辆运行经费必然增加所致；

公务车保有量 15 辆，全年运行费支出 46.30 万元。 

    ③、公务接待 5.74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 9.26 万元，

比上年决算减少 1.32 万元；2015 年国内接待批次 41 次，489

人，费用减少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以及公务接待次数的减

少。 

（3）第二市区院： 

2015 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共支出 66.47 万元，比预

算数减少 11.53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3.32 万元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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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、我院自建院以来就不存在“因公出国（境）”情况； 

②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63 万元与 2014 年下降 4%；

我院建址小榄，看守所在城区，往返约 60 公里，随着办案

数量的不断增加，公务用车经费是不可避免的开支。 

③、公务接待 3.47 万元，共接待 18 次，约 200 人，比

2014 年下降 20%。我院积极响应中央“八项规定”要求，严

控公务接待。 

（二）、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

（1）、市检察院：2015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

1001.95 万元，比 2014 年增加 49.02 万元，主要由于雇员人

数增加以及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开支的增加。 

（2）、第一市区院：2015 年我院机关运行经费为 665.57

万元，比 2014 年 675.19 万元下降 1.45%。 

（3）、第二市区院：2015 年我院机关运行经费为 615.01

万元，比 2014 年 628.18 万元下降 2%。 

（三）、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

（1）、市检察院：2015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

333.15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78.21 万元、政府采

购服务支出 254.94 万元。 

（2）、第一市区院：2015 年我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95.7

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53.8 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

支出 41.9 万元。 



 8

（3）、第二市区院：2015年我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55.45

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46.45 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

支出 9万元。 

（四）、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

（1）、市检察院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部门共

有车辆 35 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6 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

14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5辆；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

设备 2套。 

（2）、第一市区院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我院共

有车辆 15 辆，其中执法执勤车辆 4辆，特种技术用车 9辆，

机要通信、应急用车 2辆。 

  （3）、第二市区院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我院共

有车辆 21 辆，其中执法执勤车辆 10 辆，特种技术用车 8辆，

机要通信、应急用车 3辆。 

 


